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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宗谱为线索，从 1）国家政策、地方经济的变化与宗族间的关系；2）宗族内部的权威；

以及 3）宗族边界的调整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明清时期黄冈郭氏宗族的组织化过程。本文指出：由于“权

威的地方性”，处于地方支配地位的不仅包括士绅，更有着其他拥有财势而又敢于任事的各种力量，

他们共同左右着地方社会的运作；通过历次的修谱，宗族的边界得以不断的调整，血缘关系已不再是

界定宗族的唯一条件了，某种特殊时候，在利益的驱动下，血缘关系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

考察宗族发展的历程，显然不能忽视利益因素的巨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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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社会重要民间组织形式之一的宗族，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研究成果

斐然①。相对于早期主要关注宗族的结构及其功能，近来的研究则开始将宗族“视为特定时

空的文化创造，甚至是一个过程，以揭示亲属关系只是社会建构的一种表现或表述形式”②，

国内学者如刘志伟、郑振满，国外学者如科大卫、宋怡明等人在此方面均做出了极富成效的

努力③，这些成果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于以上学者多将视线集中于华

南地区，笔者拟从位于长江中游的黄冈县郭氏宗族的个案出发，通过考察郭氏宗族在明清时

期组织化过程之中，有关国家政策、地方经济的变化与宗族间的关系、以及宗族内部各种力

量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以期加深对本地区宗族的认识。 

 

一、 黄冈郭氏宗族发展历程：宗谱、公产及祠堂 

郭氏宗族聚居于今天的武汉市新洲区凤凰、三店地区，处于长江支流的举水冲积平原之

上，明清时期属黄州府黄冈县管辖。根据《郭氏宗谱》记载④，郭氏始迁祖云甫公原籍江西

                                                        
① 参见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载《历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② 见陈国成关于“Michael Szonyi.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书评，

载《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卷第二期，2003 年 10 月。 
③
参见郑振满：《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 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刘志伟：

《系谱的重构及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刘志

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年）；科大卫、刘志伟：

《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

识形态基础》，载《历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科大卫：《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

载《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卷第二期，2003 年 10 月；Michael Szonyi（宋怡明）.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见陈国成书评，载《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卷第二期，2003 年 10 月）；

Michael Szonyi（宋怡明）：《宗族组织与里甲制度》，载《中国族谱与地方志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

社，2003 年）等文。 
④ 有关郭氏宗族发展历程除注明之外，均参见《郭氏宗谱》（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的记载（以下简

称《宗谱》），有关宗谱记载的真伪问题，笔者将在文中予以讨论，这里暂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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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州府余干县枣树林大塘郭，始迁云梦县，明洪武初年与昆弟虚甫、明甫二人又奉调入黄。

其中，郭云甫家于黄冈庶安乡，其弟明甫生子二，曰希秀、希祖，希秀居黄冈石屋山区，希

祖居麻城歧亭西乡；虚甫生子希乐，转迁至河南光山郭乐河。 

郭云甫落居之后，生希泰、希诚二子。希泰居举水支流扬叉河之西，在黄冈乐四图立户

曰郭成，演化为郭氏成分；希诚居扬叉河东，在黄冈砂二图立户曰郭玉，由之演化为郭氏玉

分。①希泰生五子，依次为：彦忠、彦良、彦恕、彦恭、彦文，其中彦忠、彦良从军在外，

彦恕一传而止。万历年间，留居本地的成分后裔又以彦恭、彦文为支祖，“申请县册，将我

成分分而两之”，列为成一、成二两支。 

云甫七世孙，属于成二支系的郭庆于正德二年（1507）中举，成为了本族第一位具有高

级功名的族人。郭庆，字善甫，从著名学者王守仁治学，县志称其“闻王守仁讲学，徒步往

从之三年，得其说。正德丁卯（1507）举于乡，授清平知县，以廉称，勤于抚字，捐俸给贫

民牛种。在官五年，乞休，民为立祠祀之。家居俭约，遇荒，赡亲邻困乏，为人质直，好吟，

著述甚多，然不自收缉，后尽散失。卒祀乡贤。”②耿定向称其“为举人时，从文成王先生

（即王守仁）游最久，文成念其笃实，常延为馆师，其所提训者甚悉，具录文成集中。北归，

则以其闻诸文成者，接引里中后生，因而兴起者甚伙，不具述。里有郡庠彦吴君，名良吉，

字仲修者，故笃孝人也，性质，视善甫尤英敏。”③从上面的表述来看，郭庆的成就主要在

为学、为官及为师等方面，这些活动，尤其是他在地方上的讲学，无疑增强了族人的荣誉感，

而且扩大了郭氏在当地的影响，这就为郭氏宗族的进一步整合，提供了理念及社会地位上的

前提性基础。然而，似乎出于个人原因，他在整合宗族的努力中，作用并不明显，仅限于“遇

荒，赡亲邻困乏”之类。 

郭庆的师承及理学上的成就不仅为他本人赢得了声誉，为郭氏赢得了“理学世家”的美

名，同时，更激励着郭氏后人进行宗族组织化建设的努力。庆之孙郭知易，又于万历已卯

（1579）中举，授中江知县，县志称：“治才明敏，有廉平声，擢工部主事。时方建两宫，

御史议签人夫运石，如嘉靖故事。知易上议造车法，所费视旧仅十六之一，官储无损而民不

扰，其干济类如此。迁员外郎。告归，囊无余物。耿定向称其世济清白云。”④可见其甚有

干才。归乡之后，郭知易几乎凭一己之力修纂宗谱，其命次男郭世宏“采各分祷祀之章，详

各家称谓之制……逐核其名，递详其分，耳目严明，世系昭信”，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
修成。他在为宗谱所作的序言阐明了修谱的目的： 

余先世始于饶郡枣林园。国初，云甫祖徙于黄之古亭南居焉，生希泰、希诚。希泰

而下，相衍二分，户名成一、成二。世世八传，蔓延楚蔡间者，皆其枝叶也。生齿日繁，

惜未有谱，死几以世远而湮，生几以人盛而涣，……抑又甚者，分干上下，派窜亲疏，

莫可相诘。即余年八袤，于祖先世已不能悉记，况后起者曷能辨轻重等列乎？ 

简言之，就是为了明尊卑、辨世系。为此，郭知易还拟定从十二代开始，以“正宗维言
                                                        
① 这里的“乐四图”与“砂二图”当指庶安乡“长乐四村”与“高砂二村”，据（弘治）《黄州府志》卷一，

“地理·附坊社乡镇”记载：“庶安上乡：在县北一百五十里，领安仁、云陂、安定、牛城四村；庶安下乡：

在县北七十里。”没有记载长乐、高砂情况，而据（乾隆二十四年）《黄冈县志》卷二，“建置志·厢镇”记

载：“庶安乡（上乡在县北一百五十里，下乡在县北七十里）辖里十三（安仁一村、安仁二村、安仁三村、

安定一村、安定三村、长乐一村、长乐二村、长乐三村、长乐四村、高砂一村、高砂二村、高砂三村、高

砂五村）”，虽不能确知明代是否存在长乐、高砂之名，但长乐四村、高砂二村之称显为嘉靖之后的事情，

《宗谱》编纂者是将编修之时的称谓混同于明初的情况了；“村”、“里”、“图”均指明清里甲制度中的“里”

这一级别，刘志伟指出明清时期的广东，“图”侧重在户籍编制层面，而“里”侧重在社会组织层面（参见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页 237，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年），从这

里看来，黄冈的情况与广东类似。 
② （乾隆二十四年）《黄冈县志》卷八，“人物志·儒林”。 
③ 耿定向：“郭善甫先生里表”，见（光绪）《黄冈县志》卷二，“地理志·古迹”，“明郭善甫故里”条。 
④ （乾隆二十四年）《黄冈县志》卷九，“人物志·宦绩”。 

 2



在；存厚启嗣云；可继如山裕；应试尚主廷”等二十字作为族人辈派之名。但是这部凭一己

之力修纂的宗谱并没有付梓印刷，以使族人广知，而是以墨谱的形式藏于私人之手，秘而不

宣。从内容来看，宗谱将世系编至第十一代，因为第十、十一代对郭知易而言属子孙辈，其

记载并不详尽，而且谱系的范围也仅限于郭氏成分。然而，他的努力毕竟使这个尚处于涣散

状态下的血缘群体迈出了制度化的第一步。 

入清之后，郭知易的四世孙宗松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无意中得到墨谱，发现“谱中

世代未接，且间有长者列于后，幼者列于前者”，而且谱稿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火，所存仅

十之一二，“爰携谱反馆，为之驳正世代，序次长幼，且将遗者依次增补其名，以俟稽考，

鱼鲁者悉行改正，勿致子孙之疑，未列者循序插入，不失人宗祖，而又多存素质，期下四五

辈，层次渐入，然后刊刻以垂后世，俾后人明如指掌。”知易的另一位四世孙宗源已随父辈

迁居于还和乡，去祖地百余里，亦于康熙六十年（1721）在宗松处得见墨谱，于是倡议各支

“各依旧谱抄写一簿，再随所得见闻者而增书之，则止尽数日之勤，而可获百千年之益”，

然而，族人对此似乎反映冷淡。乾隆三年，宗源之子郭维本中举，“因亲老，兄弟早卒，不

赴任”①，因此，宗源将旧谱各分第九代逐一抄出，命“维本持向祖地，请诸伯叔兄弟侄，

不吝循序开载，各书本支一稿，付我誊录入谱，再俟得时以镌”。宗源及维本的努力引起了

部分族人，尤其是同属于成二支系族人的共鸣，维昌即言：“庆公以理学著于楚黄，庆公之

孙墨渠公叙谱，垂为二十字派行，而宗风为之大振，不幸遭于兵火，世远人湮，虽有遗稿，

藏于二三诗礼之家，卒未昭示合族，至子孙犹有不识祖先之讳者，可乎哉？由明而清，犹未

刊刻，因维本兄先生尝语及族尊，昌于斯共疚然焉”，因而维昌也加入到修谱的行列之中。

但是总体而言，效果仍不甚明显。直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已七十的宗源仍未停止努力。 

接下来致力于宗族整合之人，就是郭云甫的第十四代孙，属于成一分支系的郭维显。郭

维显（1726－1801），字峻德，号石涧夫，年及弱冠就到省城做吏员，从宗谱中进士王廷鸿

为其所作的传记来看，他深受上司赏识，其吏员生涯可谓十分成功。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已六十七岁的维显召集郭氏成一、二分及玉分户众筹划修建祠堂，并得到族人的响应。因

考虑到“宗庙香灯无所出，看祠之人无所资”，维显捐献了数十亩其父祖辈遗留的洲地，入

祠成为公产。作为族内的第一份公产，这块数目不小，得以“渐次开垦”的洲地为其进一步

的收族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当控制了一定的资源之后，郭氏宗族无疑迈出了制度化

建设的重要一步。筹划数年之后，祠堂于嘉庆三年（1798）七月开始动工，并于嘉庆六年（1801）
完工。祠成之后，又陆续有族人捐产入祠，同时，祠堂自嘉庆九年（1804）亦开始置买祭产。 

对于宗谱，维显亦十分重视，但相对祠堂而言，他似乎更关注成一分本支的谱牒。与修

祠几乎同时，郭宗宸也于嘉庆元年（1796）修成了玉分的墨谱。至维显之孙在唐才于道光二

年（1822）进行包括成分与玉分之宗谱的修纂努力，然而未等事成，在唐病故。道光四年

（1824），在唐之子存恺、存怡接续其父未竟事宜，致力修谱，终于道光八年（1828）将包

括成、玉二分的郭氏宗谱修成并付之刊印，成为郭氏创修之谱。在此之后，郭氏修谱与建祠

等活动逐渐隆兴起来： 

同治八年（1869），由存恺之孙启宇为首，年已七十的存怡主笔，在迁居四川的族人资

助之下完成了第二次续修宗谱； 

光绪八年（1882），八世祖丽民公之后，居于中腰塆的成一分族人建修支祠；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世祖懋祖支祠建成； 

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厚裕等人总理，郭氏第三次续修宗谱告成； 

                                                        
① （光绪）《黄冈县志》卷十，“人物志·宦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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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二年（1933），由云汉、厚杰等人担任总修，郭氏第四次续修宗谱告成； 

民国二十六年（1937），在厚生等人的倡导下，玉分支祠建成。 

上面以宗谱为线索，简要介绍了郭氏宗族在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发展过程。徐扬杰曾指

出：“所有的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都由祠堂、家谱和族田三件东西连接起来，这三者是近

代封建家族制度的主要特征，也是它区别于古代家族制度的主要标志”①，依照这种观点，

郭氏宗族的由涣散走向整合，经历了从明初的落居到清代中后期嘉道年间祠堂、宗谱、公产

的陆续建成，几乎四五百年的时间。 

以往论者均指出，明嘉靖年间的礼仪改革极大的推动了庶民宗族的成立，如科大卫揭示

了广东地区：“在明代前期，家庙式的祠堂是十分罕见的，族谱的编撰则渐趋普遍化，但这

是与里甲登记联系在一起的。明中叶后，地区组织逐渐强化，家庙式的祠堂普及化，地方上

的乡族组织以宗族形式来扩张”，“明嘉靖以后建家庙式的祠堂的例子，数不胜数”②。然而，

据林济对光绪年间黄州地方志中人物志的粗略统计，黄冈、黄安、麻城、蕲州、广济、黄梅

等州县的建祠活动共有 55 例，明中后期有 8 例，清康熙至乾隆年间有 23 例，清后期有 3
例，不明时期的有 21 例，由此可见，黄冈地区建祠活动的高潮是出现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
③因此，郭氏宗族的个案可以说基本反映出本地区宗族发展的大致趋势，对其做深入细致的

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把握本区宗族发展的脉搏，这或许是郭氏个案的意义之所在。 

以宗谱、祠堂与公产为宗族组织成立之标志，可谓十分精辟，然而，我们看到这三种标

志物的建成，是有着先后的次序之分。其实，宗族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往往通

过了数代的努力，这些标志物才得以完成，而且在完成之后，要使其逐渐渗透到族众的日常

生活中又需要一个过程。在这种动态过程中，不同的宗族又有着不同的完成途径，有的宗族

祠堂或公产率先建立，然后宗谱得以修成，有的则是宗谱先修纂完毕，然后才是祠堂或公产

的陆续建成，还有的宗族是支下某些房分的谱牒、祠堂与公产先建立，然后才是属于更大血

缘范围的宗族。因此我们毋宁还是将之视为一个过程，将宗谱、祠堂与公产视为这一过程中

的里程碑，而不是宗族组织发展完全的标志。那么，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里程碑应该就是宗族

辈分字派的建立，它使得族人能够清楚的确知自己在族中的地位，明白长幼尊卑的伦常之分，

而且即使是同姓的不同宗族，因为辈派不同，而可确知是否属于同族。 

另一个需要辨别的是墨谱与付梓之谱的区别。郭氏个案中，郭知易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

纂修了墨谱，这当然是宗族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了，但是在收族的功效上，它与付梓之谱

仍存在着极大的区别。墨谱秘而不宣，充其量也只是为以后修谱者提供了祖先谱系的记载，

因此只能视其为士大夫的个人作品。付梓之谱则不同，由于使族人广知，它就拥有了对族人

的某种约束力，郭氏谱规即曰：“一议中年娶妻，孕不满七月生子者，作无姓之子论，以墨

涂生子二字，正名处去一郭字，方与月数满者有别；一议生子处，去一生字，留一子字，到

正名去一郭字，均系来历不清之子，与墨涂无异”④，可以想见，这种规定对于普通族众的

威慑力。我们可以将付梓之谱视为拥有文字权力之人对于普通民众的支配，使之服从于宗法

伦理的规定而统合为一个整体，在这里，付梓之谱就不再是个人的作品，而是具有了“文字

力量”的宗族整合工具了。 
                                                        
①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页 320，人民出版社，1992 年。 
②科大卫：《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载《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卷第二期，2003
年 10 月；另外，李文治、江太新指出这一趋势在全国许多地区同样存在，见李文治、江太新著：《中国宗

法宗族制度和族田义庄》，页 67－7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③ 见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黄州个案研究（明清－1949）》，页 49－55，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9 年；林济在文中指出本地在明中后期与清前期发生了两次大规模血缘群体组织化高潮，但据笔

者翻阅本区各姓宗谱及地方志的印象，真正的高潮只是出现于清中期，同时，林济的统计数据也印证了笔

者的观点。 
④ 《郭氏宗谱》首卷十二，“谱规”（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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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宗族整合面相之一：国家与地方 

以宗谱为主要资料，来追述宗族发展的历程存在着相当的危险性，由于谱牒私家修纂的

特性，我们很难弄清楚哪些内容反映了事实，哪些内容则是无事实的“传说”，更因为许多

宗族将谱系的记载与历史上同姓的名人，甚至与上古时代的传说人物相连，从而使得这一问

题更趋复杂化。刘志伟通过对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沙湾何族的考察，分析了何族是如何重构定

居之前的祖先谱系以及重构目的之所在①，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精辟的指出“在地域社会

中各种势力争夺沙田开发权和地方控制权的明争暗斗日趋激烈时，尽可能‘培养’出祖先与

士大夫传统的联系，无疑可以占据更有利的位置”②。 

然而，学者们普遍相信宗谱有关始迁祖定居之后的内容相对而言，可信度更高一些。与

刘志伟所论之情况相比，黄冈郭氏则未曾将本族与历史上的郭姓名人有意相连，其宗谱的系

谱记载自始迁祖而始，并且这种做法得到了历次为其作序之人的赞赏，如道光七年（1827）
同邑姻亲余宗道即称：“春亭兄弟（即存恺、存怡）独能脱去恒蹊，据理为断，仿古尸祝别

子之义，即以云甫公为始祖，自公而上，则不复求详焉。”③但是，修谱之人毕竟离始迁祖

定居之初相隔了百年的时间，因此对于定居之后的这段记载，我们仍然要从宗谱的文本出发，

结合文本内容与其背后所隐藏的修纂者之意识两个方面来加以详察。 

宋怡明指出，亲属关系的建构及运用，是表现于国家的赋役制度及官方的宗族政策、当

时的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地方社会的族群关系及权力斗争这三大范畴的互动之中的。④的确，

由涣散走向整合需要跨越一条鸿沟，并非每一地区的每一个姓氏群体都能完成这一过程，如

华北地区的宗族意识就不甚强烈。笔者以为，除宋怡明所指出的三大范畴的互动之外，另一

个重要方面则出现于族内各种力量的调整之中。下面仍以宗谱为主要线索，通过郭氏完成这

一过程的个案，来考察在本地区宗族整合过程中所体现的各种面相。 

有关国家的赋役制度及官方的宗族政策对于王朝统治下的民众生活影响，历来是学者们

用力至勤的方面。明初朱元璋为使人民纳赋服役及社会控制的需要，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

这对于黄冈宗族的形成影响至深，林济即言“明初的报里甲形成了黄州以户为单位的血缘宗

族格局，其后基本上未有变动”⑤。刘志伟在探讨广东地区“户”的性质时，更详细的指出：

“在黄册里甲制度最初施行时，一般是以一个家庭为一户编入里甲并登进黄册的”，除了军

户匠户等是为法例所限不得分户外，由于黄册制度的废弛，更重要的是从明中期到清初的一

系列赋役改革，“明代里甲制下‘户’的衍变，表现为‘户’由代表一个家庭变为包括两个

以上的家庭以致整个家族”。⑥黄冈郭氏于明初立户的情况与刘志伟所论广东之情类似，郭

氏二世就是以两兄弟的单个家庭立为郭成与郭玉两户，并由此而衍化为郭氏成分与玉分两

支。至万历年间郭成又分立成一与成二两户，亦当与成分人口增长，户下人丁负担过重有关。

而郭氏的个案与林济对黄州地区宗族的研究则显示出本地较少出现“数姓合户”的情况，因

此“户”更多的是在后来发展为宗族组织，因之，本地通常将宗族称为“户族” ，这与广

东、福建等华南地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至于明清时期庶民宗族的极大发展与宋明以来的宗

族观念的庶民化以及明中叶嘉靖礼仪改制的关系，学者们已论述颇详，郭氏宗族能在此时期

                                                        
① 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2 年第 4 期。 
②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载《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③ 余宗道：“郭氏族谱序”，见《郭氏宗谱》首卷二，（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④ Michael Szonyi.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见陈国成书评，载《历史

人类学学刊》第一卷第二期，2003 年 10 月）。 
⑤ 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黄州个案研究（明清－1949）》，页 5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⑥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页 244－260，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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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发展，同样基于此，无庸赘言。 

地方经济的发展及地域内族群间的关系为宗族组织的成立及发展提供了外部社会环境。

宗族作为血缘群体，以后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以及从血缘群体走向社会组织的动力之一，主

要是为了加强内部的认同感，以应付外在的压力。地方经济的发展诚然为宗族组织的成立与

壮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人地关系的紧张，生存环境的恶化似乎更利于宗族的产生，

与外族的争斗则更需要通过血缘的认同来加强内在的凝聚力，这点对于郭氏亦不例外。明初

黄冈经历了改朝换代的战乱，人烟稀少，相对而言生存压力似乎并不太大，至万历年间，知

县茅瑞征仍称：“团风、阳逻堡，西北百里而遥，田多闲旷，有十亩价仅数金者”①，这或

许是郭知易于万历年间收族努力未获成功的原因之一。随着本地人口的增长，生存压力的增

大，人们开始与水争地，与人争地，由此，对于宗族组织的需求也逐渐迫切起来。郭氏所立

的第一份公产即来自维显所捐的大段洲地，而这段“祖遗扬叉河夹洲大段，僻在徐姓近地”，

正是得自于“康熙、乾隆年间，我祖成三公及叔父宗珩、宗岱叠讼各宪”②，或许维显就是

因此而认识到族众团结的重要性，才致力于宗族制度化建设的。无独有偶，郭宗源在极力劝

说族人修谱时称： 

尝概冈邑还、永二乡，素呼山僻，乃其间诸巨族旧有谱乘家，大约越三代一修辑，

其中具载规条，屡修益加严密，此固在所当取法令，老人时兴愧慕者。近有一二微末族，

人丁实繁，向未有谱，见彼巨族世次尊卑亲疏，规矩井然，自愧族众混淆，不齿于乡里

长者，其族中一二高明有志之士，愤发修谱，鼓励族众勉出银费，辑成谱牒，刊以大版，

印以卷素，家各藏守一部，一时咸称有礼，而彼族顿为增光。……夫理学祖，主敬存诚，

不愧屋漏，礼门义路，宾祭见承，而忍令子孙数传之后，世次尊卑，顿尔混淆，人道乖

违，孰大于是耶？③

正是由于修谱对于宗族声望的提高作用，宗源才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而宗族声望的提高，

无疑会使本族在地方上更有发言权，这对于本族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当然是有好处的。 

 

三、 宗族整合面相之二：宗族之内的权威 

在讨论了郭氏宗族成立的外部环境之后，我们仍要将主要目光投向宗族的内部，毕竟，

宗族的成立是内部整合的结果，所有外部的影响都必须得到内部的回应才可能促使作为社会

组织的宗族得以最终确立。我们首先来看看到底是谁在宗族整合过程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其

原因又何在。 

通过上面郭氏宗族的简介，我们已经知道有知易、宗松、宗源等人先后进行了收族活动，

直至维显及存恺兄弟之时公产、祠堂、宗谱等宗族组织形成的标志物才得以完成。不可否认，

知易等人先前的努力对于以后收族者奠定了基础，但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是维显等人才最终

获得成功呢？这就涉及到权威的地方性问题。通常认为，士绅在宗族乃至地方社会中处于领

导地位，按照张仲礼的分类，士绅按功名的高低可分为上层绅士与下层绅士两大类，前者拥

有举人、进士等高级功名并出任官职，后者则指拥有生员等低级功名的读书人④。依此分类，

郭庆和郭知易均属于上层绅士的阶层，在其致仕回乡之后理应在宗族及乡村生活中占据主导

地位，然而我们看到，郭庆并没有进行多少收族的努力，这可能与其个人的心性有关。郭知

易返乡之后拥有着较高的声望，并且也认识到修谱的重要性，何以他的努力仍然收效甚微

                                                        
① 茅瑞征：“土田论”，见（乾隆二十四年）《黄冈县志》卷十四，“艺文志·古文上”，其所论团风、阳逻堡

离郭氏所居之乡甚近，几可等同而论。 
② 《郭氏宗谱》首卷十二，“修祠告竣序”（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③ 《郭氏宗谱》首卷二，“再请缵修本支谱牒原引”（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④ 张仲礼：《中国绅士》，页 4－6，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年，李荣昌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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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其弟子柴应乾的说法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柴氏评论道：“郭族富而吾师犹甘贫，

郭族贵而吾师不忘贱”①，答案就在于知易为官清廉，并没有太多的积蓄，而且他的主要作

为均在为官之时，回乡之后并没有给本族及当地带来太多的利益，因此他的努力的成效也只

能达到一定的程度，不可能真正的完成收族举措。宗松十二岁即丧失父亲，年十九而“人众

事繁，家计渐落”②，宗松本人也只是靠授馆收徒的一介寒儒，其不获成功自不待言。至于

宗源，由于远离祖地，即使凭借其子维本中举给宗族所带来的荣耀，毕竟对宗族聚居之地的

影响不大，因此也只能屡遭碰壁了。 

维显出身于受士人所鄙视的吏员阶层，按张仲礼的分类，更是不属于士绅阶层，然而由

于吏员往往掌握着实际的事权，使得他们成为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维显在为吏期间积累

了足够的财富、关系以及办事的能力，这使得他拥有了成为宗族乃至地方中权威的基础。对

本族而言，他能够促使驻防歧亭的黄州府同知出示禁约，以保护其祖墓免受其他族人的侵挖，

从而向族人显示其能量的强大。③不仅如此，据其传记称：“先是，族有荒洲，与他姓叠争

未绍，公乃与争者约，杯酒谈笑间，绍归数十亩，至是尽捐入祠，以为禋祀供奉”④，此事

既显示了维显的办事能力，更为宗族谋求了福利，而且在修祠之初，他能先垫付银两以购买

砖瓦材料，此举更得人心。对于地方事务，维显同样勇于任事，传记称⑤： 

其于乡党中一切有可补益事，尤必极力兴举。里有巨盗，室拟素封，家颇自肆，白

昼夺人牛马，乡人苦之，无敢与较者。公乃与众约，默请于邑宰黄公，辑获之，盗乃力

讼其诬，经数载，其害始除，人以为快。村之东有大溪焉，隔绝通衢，行旅病之，公倡

建巨桥，环拱十数丈，为至今利。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界定，“权威”可以分为三类：神异性权威（charisma）、传统权威

（tradition）与科层式权威（bureaucracy）。“神异性权威”，指的是个人利用创造对众人的福

利获得声望，从而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和尊严，由于此种权威不经政府界定和干预，因此韦

伯又称其为“自然权威”；“传统的权威”，指的是某种制度在长期的存在中，逐步获得公众

的承认，成为具有象征力、道德和行为约束力的存在；“科层的权威”，其力量来自于正式的

官府以及工作单位上级的任命，以行政等级为其存在基础，涉及制度的建制，因此是官僚式

的。⑥维显拥有的正类似于韦伯所谓之“自然权威”。其实，从基层社会普通民众的角度来

看，能够使他们产生畏惧，或者可以为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均可称之为权威，这就是笔者

所言之“权威的地方性”。与维显相比，知易的官职非谓不高也，但正是缺乏这种“地方性”

的作为，使其功效就大打折扣了。以往论者均强调士绅在地方事务上的重要性，而郭氏的个

案则显示了处于地方支配地位的不仅包括士绅，更有着其他拥有财势而又敢于任事的各种力

量，他们共同左右着地方社会的运作。 

考取功名，进入士绅阶层，从而具有国家所认可的权威地位仍然是乡村中每一个人的梦

想，维显同样认识到这对于他的直系后代能得以长久发展的益处，于是努力培养子孙治学。

在翰林院检讨潘光烈为其曾孙存怡所作的传记中就描写了他受到的督责之严：“公先辈苦心

读书人也，屡拔前矛，而卒难后效，恨留书债，亟望儿还。公虽学日益富而尊人课日益严，

至七八龄时，五经四书早已烂熟，奈尊人期望过急，督责略不稍宽，以至灵机渐没，益撄父

志，日受楚挞，尝至数十数百而不已”⑦。存恺、存怡虽仍未获取功名，然而继承自祖辈的

                                                        
① 柴应乾：“墨渠老师族谱序”，见《郭氏宗谱》首卷二（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② 郭宗松：“振谱原序”，见《郭氏宗谱》首卷二（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③ 《郭氏宗谱》首卷十二，“三屋畈坟山禁约”（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④ 王廷鸿：“石涧夫先生家传”，见《郭氏宗谱》首卷七（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⑤ 同上。 
⑥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页 241，商务印书馆，1997 年，林荣远译；这里采用了王铭铭的译文，

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页 26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 
⑦ 潘光烈：“萼楼公家传”，见《郭氏宗谱》首卷九（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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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声望以及他们仍能以宗族及地方公益为己任，使得他们的这种根植于地方的权威性同

样有效，从而得以完成修谱重任。 

在宗族尚处于涣散之时，就有了户长一职，我们目前无法确定户长之称最初设于何时，

或许应从立户之初的户主处追起，那么，这种一户之长在宗族整合过程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

作用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应该看看户长的性质到底如何。林济、杨国安指出早期的户

长只是血缘群体与官府联系的中介人，他们均以罗田为例，指出直至康熙年间，户首仍掌握

着向官府开报丁口的权力，林济同时强调，户长在宗族由血缘群体向宗族组织过渡中也起了

一定作用①。他们的看法可谓切中要害。整体来看，早期户长的这种类似于里甲长的职役色

彩，到了后期逐步演变成能够统筹族内事务，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族长，这个变化过程同样

昭示着国家政策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三店地区的《梅氏宗谱》称：“户长之立，临以祖宗，

约束孙子，视法堂之威刑、官衙之劝戒，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实效，须择厚重公正者

为之，以毋废厥职。”②某种时候，正是因为能够“视法堂之威刑、官衙之劝戒”，户长才具

有了“临以祖宗，约束孙子”的权力，这也正印证了当地老人回忆的户长要有名望，特别是

官府要知道，说话能够算数的说法。三店董氏宗族的户长董正鹏的例子可能会更好的说明这

一问题，董正鹏在为本族所修之谱所作的序言中说道： 

鹏于光绪已亥年（1899）奉邑侯杨公谕，充当户首，责以督催钱粮，约束子弟，与

夫排难解纷为事也。然钱粮不待督催而早完矣，子弟无烦约束而自谨矣，且敦睦为风，

退让成俗，又无难之可排，纷之可解矣。……无如谱牒一事尚未纂修……今虎臣兄颇费

辛勤，已将历代宗支辑成卷帙，展阅之下，实获我心，族中诸公亦无不喜形于色，怂恿

付梓，推鹏以为督修，鹏自知秉性迂拙，胜任恐难快愉，意欲别选高明以董此役，诸公

曰：督修谱牒，此正户首事，安得诿为异人任哉？窃以义无可辞，不能不加以策励。③

董氏之谱虽由他人主笔，然户众皆以督修为户首之责，董正鹏的话显示，这正是由于他

拥有了来自知县谕令这种官府威权的支持。至民国时期，有些宗族之户长甚至拥有了从族内

业产买卖中提成的特权，三店《谢氏宗谱》即称：“我族户首，向无辛劳，今公同议定族内

有买卖业产，无论户首在场与否，均先提起正中一分，存交户首，此系以利行义，并非假公

济私，隐匿者，查出倍罚。”④

与黄冈整体的趋势有所不同，在郭氏的个案中户长并没有成为主导力量，何以如此呢？

归根结底，仍在于国家的户籍制度的影响。郭氏在同一始迁祖下分为了三户，相对于一户一

族的情况，三户要统合为一个宗族，要克服的困难显然更大，于是由族内出现的一位强势人

物来完成收族活动，可能较由户长担任此责更会让人容易接受一些。当然，强势人物仍然需

要户长们的鼎力协助，共襄厥成。郭氏在道光年间宗谱修成之时，户长们以户首的名义所作

的序言或许可以让我们一窥端倪： 

我云甫公由江西播跡于此，世序已近二十，子孙亦将千万，族云巨矣，谱之修急矣。

昔在万历年间，墨渠公非不有成分支谱写本，同时踵效者不一而足，然皆各纪一房，各

载一门，未尝综一族而记载之也。倘长此因仍旧事，不更张而统序之，正恐多历年所，

弊端滋出，一本之谊，或视若外人，同姓之亲，或等诸异族者有矣。祥等久深此惧，屡

欲修辑，所恨力不从心，迄无成局。今舜臣与弟兰熏（即存恺与存怡）守先人遗训，欲

                                                        
① 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黄州个案研究（明清－1949）》，页 55－6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9 年；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页 283，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年。 
② 黄冈《梅氏宗谱》卷首，“家规十条”（光绪五年，乐道堂刊本）。 
③ 黄冈《董氏宗谱》卷首一，“督修谱序”（民国丁丑年，三策堂刊本）。 
④ 黄冈《谢氏宗谱》卷首上，“家规”（民国戊午年，大祠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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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终其志事，聚族而谋，概然以为己任……祥等亦时参末议，同在监修之列。①

 

四、 宗族整合面相之三：宗族边界的界定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郭氏宗族具体的整合过程。宗族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程，不仅由

涣散走向整合如此，即使整合之后的宗族同样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宗族通过一次次的修谱

与续谱，不断的界定着宗族的范围，明确着族内与族外、“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其中，

郭氏的个案就呈现出不断的摈弃与统合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其不断摈弃的过程，要之皆以

本地宗族的利益为首要考虑对象；而统合的过程，则呈现出以核心集团为主导，不断整合着

各种不同的支系，乃至一些边缘群体的被吸纳。 

据载：一世祖郭云甫“原籍江西饶州府余干县枣树林大塘郭，始迁云梦县，明洪武初年，

祖与昆弟虚甫、明甫二祖又复奉调入黄”②；又三世祖彦忠于 “洪武二十九年（1396）以

人材选赴顺天府锦衣卫校尉，后以功升斧钺司”③；彦良“以闲吏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
擢授辽东左卫百户”④，显然，郭氏迁居初期当与军户有关。于志嘉指出：“明王朝成立以

后，统一的事业仍不断的进行，每下一地都会招集降兵为军。已收集的各地若有旧势力之部

队残余下来，亦会委任原管官回原籍收集，用以充军”，⑤这里我们已无法断定郭云甫及其

弟是否属于这类军户移民，以及二世所立之户是否属于军户⑥，但彦忠与彦良两人及其后裔

从属于明代军户系统当无疑问。其中彦忠之孙球仍返回本地居住，万历年间，郭知易纂修墨

谱时，将彦忠与彦良两支的世系加以记载，至宗松续修墨谱时，却完全不提此两支的情况，

甚至连居于本地的郭球之支系也只字不提，致使道光八年（1828）创修宗谱之时，存恺发出

感慨：“球公世系颇见蕃盛。墨祖（郭知易）老谱仅编至十一代，想必于十一代后尚未及见，

独不解（宗）松公续谱，与十一代仅隔一世，何以未及详明，岂此支渐次凌夷，尽归乌有欤？

抑其后仍归顺天，远莫至之欤？顾又有疑者，”最后，还是存恺自己道出了原因：“或以其支

既属军分，因不与之联世系欤？”⑦有关明清军户的研究均显示，军役的负担极其沉重，往

往成为人们极力规避的对象，于志嘉在探讨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之间的关系时就曾指出：“不

论从原籍分出去的是大宗或小宗，本诸认祖归宗的宗族伦理，只要有能力追溯出共同的祖先，

统宗合谱是最理想的状况。然而，沉重的军役负担常常成为谱系断绝的直接因素，许多军户

因为畏惧军役牵连，甚至不敢修谱”，⑧不管黄冈郭氏是否属于军户，割裂与属其血亲范围

内的军户之间的联系，与于志嘉所论情出同由，因此这部分族人就很自然的被剔除于宗族的

范围之外。两湖地区军户比例非常高，而郭氏的个案正好显示了这种政策对于一般民众生活

的影响了。 

                                                        
① 《郭氏宗谱》首卷二（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② 《郭氏宗谱》卷一，“一世云甫祖小序”（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③ 《郭氏宗谱》卷一，“彦忠祖系小序”（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考彦忠于“洪武二十九年以人材选

赴顺天府锦衣卫校尉”，据《大明一统志》卷一，“顺天府·沿革”称：“本朝洪武初改为北平府，永乐初改

为顺天府”；《明史》卷六，“本纪六·成祖二”称：“（永乐元年二月庚戌）改北平曰顺天府”，显然，修谱

之人似根据祖辈口头传说编写。 
④ 《郭氏宗谱》卷一，“彦良祖系小序”（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⑤ 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页 4，台湾学生书局，1987 年。 
⑥ 按明代军户大致可分为卫所军户与州县军户两大类，前者指驻扎在卫所的军人及其家属；后者指卫所军

人原籍的亲属，这些亲属的户籍隶属于军户，郭成与郭玉两户极有可能属于州县军户之列。参见顾诚：《谈

明代的卫籍》，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 年第 5 期；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明时期》，页

79，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有关两湖军户的探讨可参见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

研究》，页 102－107，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年。 
⑦ 《郭氏宗谱》卷一，“彦忠祖系小序”（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⑧ 于志嘉：《明清时代军户的家族关系——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之间》，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七十四

本，第一分，200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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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凤霞在对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小榄镇的研究中，提出了“宗族观念下移”的概念，

即“沙田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多渠道的财富来源，使这个地区有可能较快的分化出许多宗

支房派……亦即是宗族的‘分化’的过程。然而，当这种分化到一定程度时，为了向对手显

示实力，又有必要经常的巩固和加强在同一始祖荫庇下的宗族联盟。这是一种既符合士大夫

文化传统，又不违背政治规范并被积极采用的组织手段。”①黄冈郭氏与之有类似的地方：

明初即分为郭成与郭玉两支，至万历年间又形成了成一、成二与玉分三大支系，乾隆年间三

支才在郭维显的倡议下共建同一始祖的祠堂。所不同的是，成分在万历年间的分户除与地方

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两次“分化”更主要的是由于国家户籍制度的影响所致，更大

的区别在于，将郭氏的“分化”称为“血缘群体的分化”似乎更恰当一些，毕竟此时的郭氏

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族。然而，在同一户名下繁衍的血缘群体还是要更具凝聚力一些，与

郭氏相邻的丁氏谱中就因为户名不同而认为两个丁姓并不同宗：②

今之统言丁氏为老户者，抑何不察户名之各异，门差之不同乎？其所谓老户者，乃

万家衖东北，元季丁普郎公之后，丁杰是也。迄今虽人丁凋谢，尝由元及明，累世书香，

人盛财丰，称为望族。若余族始由某处，入籍郭家新寨，续迁左家桥，后迁于兹。余于

乾隆二十年（1755）往城应试，带完国租，尝见户房册书，一户丁炎，花户某某，一户

丁杰，花户某某。观户名之各异，同姓不同宗可知矣。又丁杰则门差独任，丁炎与胡、

朱、喻、万，五姓共当差。观门差之不同，其不同宗又可知矣。至于祖坟各有其处，不

独无公共之坟，并无合棺并墓之坟，其所以称为同姓者，但因居处甚近，往来之际，大

小长幼，彼此相称故也。若竟以为同宗，统而言之老户，何其谬哉。 

丁氏因属老户，是否为同一始祖所繁衍，族人已不确知，所以族内读书人才有此疑问，

郭氏则有可以共同追认的始迁祖，即使这并非事实，但仍为族人所深信，因此在宗族成立之

时，仍可联合各户。然而，处于血缘群体时期的各户仍然各自独立发展，并且这种趋势将可

能产生一户一族的模式。如郭知易所修之谱只包括了成分。即使是同由成分分户而来的成一、

成二两支，同样存在这种趋势，就在郭宗源致力于宗谱修纂的同时，成一分亦有人开始编修

本支谱牒，宗源在乾隆十七年（1752）记曰：“又尝微窥成一分中，有各纂其谱，不相扶同

之意，然果能纂修彼分，不至废坠，亦老人所甚愿望，何分彼此”③。 

同样，成、玉两分在十一代以前各自独立发展，《宗谱》曰：“（玉分）十一代以前与我

成分来往隔绝，各自为派，故墨祖创谱未录其支，（维）昌公续谱亦未采入，因于序首啧有

烦言，后之人倡而和之，遂以为口实，而郭成、郭玉日益阔疏。迄我曾祖峻公督修祠宇，考

其世系，始与合祠，以昭睦族。今又纂修谱牒，议者多以前代未经合谱为言，但既合祠，安

得不与合谱？道光甲申岁，约其填注各支，录部缴阅，分看合看，井井可观，余等按步就班，

总成卷帙，前此固未及考，而今则条理分明矣。”④从这段记载来看，维昌的合谱努力反而

使得成、玉两支的分歧越来越大了。维昌在谱中并未有传记，可见其声望并不显著，大概正

是这种权威性的不够，使得真正能够完成宗族整合的重任落在了族内当时的风云人物——维

显的手中了。 

统合了属于郭云甫后裔的成一、成二及玉分等郭氏宗族，或许我们可以作一个推测，若

是宗族自身发展的历程没有被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各种政策所打断，可能会进一步联合与郭云

甫同迁本地的虚甫、明甫二人的后人，至少是其弟明甫之后，居于离此地不远的石屋山区的

希秀一支。事实上，修谱者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意识，在创修宗谱之时，就将希秀后裔的户族

                                                        
① 萧凤霞：《文化活动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小榄菊花会的考察》，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

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 年。 
② 黄冈《丁氏宗谱》，卷首，“丁炎、杰同姓不同宗序”，（抄本）。 
③ 《郭氏宗谱》首卷二，“再请缵修本支谱牒原引”（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④ 《郭氏宗谱》卷一，“二世希诚祖系小序”（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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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秀于乾隆十年的修谱及乾隆九年修祠的序言收入其中①。通常，宗族组织壮大的一般

途径，就是不断的联合更大的血缘范围内的族人，到后来，甚至以同姓为标准而进行联宗。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宗族都能够走到这一步，这仍取决于如何解决各种族内与族际的矛盾。

在郭云甫后裔中，成分很明显的由于人众势大而处于主导地位，而郭秀则与玉分不同，他们

更早的完成了收族活动，与成分的力量对比并不处于劣势，这种情况下的联合所涉及的问题

就更加复杂了。另外，宗族组织仍有其发展的极限，仅从族内来看，由于组织的不断壮大，

随之而来的各种权力斗争就将有可能制约着组织的进一步扩展。 

与萧凤霞所论之情有所区别的地方是，郭氏在以同一始祖整合的宗族成立之后，族内的

各个分支才大规模的开始了各支私祖的祭祀组织的建设，这大概是因为联合宗族的努力使族

人增加了敬祖的观念，而且看到了宗族作为团体的竞争优势。同时，就应该有出于宗族内部

的权力斗争的需要，当郭氏宗族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以更近的血缘关系联合起来，对他们

在族中的地位将更加有利。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精英人物在这些组织建设中的意图，他们看

到了通过热心宗族事务，可以获得声望的抬升，并且亦可在族内占据一定的发言权，因此也

致力于这些建设，如中腰塆支祠的建设首领为彬祥、彬宜、坤元、世仪、公望等五人，他们

就声称：“建此祠等，仆等五人之微劳也，所有祠中事务，议定归五人后嗣经管，他房不得

与闻。”②当然，这种组织内分支的建设仍是在同一宗族认同下的活动，这或许就是宗族不

断统合壮大之后的一个结果。 

统合了成一、成二与玉分三支的郭氏宗族成为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巨族③，族内的公产也

获得了有效的扩充，其中一个扩充途径就是通过收取钱财或田产等为代价，以允许去世族人

的牌位进入祠堂而受到全族的供奉。这正是由于此时的宗族已经成为不仅是祭祀祖先的血缘

群体，而且更是统治族人、有时亦是救助部分贫困族人的社会组织的表现。血缘关系当然是

宗族认同的基础，然而某些其它弱小的群体亦可通过对血缘的附会，而被宗族组织所吸纳，

从而受到强势群体的支配。如距郭氏聚居之地十数里之遥的郭家塆，就被吸纳入宗族组织中，

《宗谱》记曰： 

郭家塆者，相传以为玉族一分。昔余曾祖督修祠宇，议刊列祖木主，佥曰：“宜粟

不忘本”，而斯塆实供奉之。比来修辑宗谱，相约各亲各支，刻期缴薄，即山川修阻，

亦渐次伻来，矧伊介在密迩，催单屡次，曾不一通世系。丙戌（1826）复命弟祺及族元

公同往采访，乃知伊塆明季遭兵火之变，老谱失传，十二代以前颇多刺谬，迁于何年，

来于何自，派于何出，渺不及知。成分耶？玉分耶？何今是而昔非耶？第渠簿首有讳见

吾公者，其曾孙辈皆承字派，而玉分文朝祖后世寓公亦讳见吾，其后尤多承字辈派，是

伊已属玉分亲支，亦可无疑。特以世系中断，莫可寻源竟委耳。但修祠既与连合矣，今

虽不敢妄为串凿，从而乱之，亦何敢掩其先德，忍而弃之。爰就所开，刊诸谱后，仍讹

踵谬，不赞一词，以见郭公夏五之意。其传疑者，正所以征信斯谱者也，后有智者能联

而贯之，是所厚望。④

文中对郭家塆的血缘做了近乎推测性的判断，修谱者还希望后人能够将这一判断更加自

圆其说，正显示出血缘关系在宗族中已成为了一种组织整合的手段，真实的血缘关系可以，

通过附会攀援的血缘关系同样也是有效的。 

有关郭氏宗族的摈弃与统合过程中一个极富对照色彩的例子，就是本地宗族对四川不同

的两支族人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每一个宗族都有人离开聚居地外迁他处谋生，对于这部分

                                                        
① 见《郭氏宗谱》首卷二，“附郭秀修谱序”及“附郭秀修祠序”（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② 《郭氏宗谱》首卷十二，“中腰塆建修支祠序”（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③ 今天的郭氏居住的自然村落就有四十个之多，笔者在当地调查时，其他宗族的说法也应证了郭氏巨族的

地位。 
④ 《郭氏宗谱》卷四十，“郭家塆支序”（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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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只要是有条件，本地宗族都会努力的将之纳入谱中，以示对于同一血缘关系的重视，

然而出于利益的考虑，本地宗族似乎更加欢迎那些在外获得成功的族人，对于那些与本地宗

族存在利益纠葛的族人，就有可能将之摒除于宗族之外了。郭氏即有大量的族人迁居四川，

迁居于四川云阳县云安厂的族人通过加工贩卖井盐而获利颇丰，当太平天国义军切断了两湖

地区的淮盐供应时，他们更是以此为契机而成为了巨富。同治年间，本地宗族欲再次续谱，

然而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等战乱的破坏，面临资金困难，于是存恺之孙启宇前往四

川寻求其赞助，数月之后云安厂族人携巨款前来，助成续谱。①此举得到了本地宗族的盛赞，

并使得迁居云安厂的族人与本地宗族的联系更加紧密，以后本地的历次续谱，均将其作为重

要内容而予以记载。相反，迁居四川江北县静观厂的族人就是另外一种境况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静观厂郭氏从云安厂处得知黄冈老祠续谱之事，于是致函黄冈

郭氏，称其祖郭之文系康熙年间由黄冈县庶安乡郭家庙岩门社郭家寨迁来，“故将所买田业，

交讬郭载朝经营，每年收租，以作楚地宗祠祭祀之用，转讬徐、朱二亲同为照理”，因此请

老祠代查“黄冈族谱有无郭载朝其人否，郭载朝现时有无后嗣可考否，郭载朝经营郭之文所

讬产业现时仍作楚地祭祀否”等等问题，并且因为怕老祠引起误会而再三申明：“以上所云

请求调查郭载朝管理郭之文所讬产业及载朝有无后嗣可考等语，纯系藉此事实，以好清查真

实根据，并无心怀觊觎，别有妄想也”。②黄冈本地宗族覆函承认其“更信出自吾籍，疑义

全无”，然而对于郭之文留有产业则不予承认，并对静观厂的再次来函置之不理，由此而断

绝了与之的联系。 

这两个事例虽然都是针对外地族人，但由此而反映出的有关宗族统合与摈弃过程中所采

取的立场则是相通的，宗族的组织化过程，正是从血缘群体蜕变为利益集团的过程。 

 

五、 结论 

有关明清时期宗族组织化的研究中，郑振满指出在宋以后宗族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普遍

存在而且始终起作用的因素，并不是祠堂、族谱及族田三大“要素”，而是各种形式的祭祖

活动，祭祖习俗应视为宗族组织的首要依据③；科大卫与刘志伟强调了宗族礼仪的推广对宗

族发展的重要性④；常建华则指出国家推行乡约促使了宗族的组织化⑤。与以上诸位先生相

比，笔者以谱牒为中心，将考察的目光主要放在了宗族的内部，通过历次的修谱，宗族的边

界得以不断的调整，血缘关系已不再是界定宗族的唯一条件了，某种特殊时候，在利益的驱

动下，血缘关系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考察宗族发展的历程，显然不能忽视利益因

素的巨大影响力。 

从郭氏的个案中，我们看到各种地方精英，而不仅仅是士大夫在宗族整合中起着主导的

作用。原因就在于“权威的地方性”，从基层社会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能够使他们产生畏

惧，或者可以为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均可称之为权威。以往论者均强调士绅在地方事务上

的重要性，然而这一个案则显示出处于地方支配地位的不仅包括士绅，更有着其他拥有财势

而又敢于任事的各种力量，他们共同左右着地方社会的运作。 

当然，作为个案的探讨，永远都存在着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的纠缠，笔者只是努力希望

通过这一个案来揭示“一些在历史上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之下，人们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

                                                        
① 《郭氏宗谱》首卷二，“续谱告竣序”（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② 《郭氏宗谱》首卷二，“第四次续谱四川静观厂来函一”（民国二十二年四修，活字本）。 
③ 郑振满：《宋以后福建的祭祖习俗与宗族组织》，载《厦门大学学报》1987 年增刊。 
④ 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明清华南

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载《历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⑤ 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页 258－30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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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基本的行事方式，特别是要办成事时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规矩”，以便“我们对这个社

会的内在的运行机制，就会多一分‘理解之同情’” ①。然而，因笔者的学力所限，尚不能

达到这一高度，如本文还来不及探讨诸如举水堤防的修筑对于宗族的影响、郭氏与其他宗族

的通婚状况对于本族的影响等显然与其组织化相关的问题，这些只希望留待以后的进一步研

究来解决。 

         
Lineage Integration: State, Local Influences and Clan: 

A Case Study of the Guos in Huanggang County 
 

XU Bin 
(History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genealog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lineage integration of the Guos in 

Huanggang County, Hubei Provinc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1.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n and changes of state policy and local economy; 2. authority within clan; and 3. 

change of clan boundaries.  It is argued that many dominant local influences, including not only 

gentlemen but also other forces that had wealth and dared to take responsibilities, run the local society 

jointly; that the clan boundaries changed gradually due to successive compiling of genealogy; that blood 

relationship was not the only condition to identify a clan and blood relationship even could be ignored by 

interest motives in certain times; and that so interest considerations obviously shouldn’t be neglected 

when the integration of a clan is investi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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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载《史学月刊》2004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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